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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站建设一年研究：社工站建设 4 个问题的评析与思考 

作者：徐华  来源：中国社会工作  发表时间：2021-10-19 

近几年来，从民政部到各地民政部门均加快了乡镇（街道）社工站的建设推进和推

广速度，应当说，这样的做法是非常具有战略眼光的。就政府角度而言，大力推进社工

站的核心目的，就是要打通为民服务的“最后一米”，使社工服务能真正普及并扎根基层，

将为民、惠民政策真正送进并落实到千家万户。 

因此，乡镇（街道）社工站的推广、普及和建设，可以视为社工服务领域一次重大

的供给侧改革，其影响和意义极为深远。 

一、乡镇（街道）社工站的用人模式 

根据徐道稳教授在《因地制宜推进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一文中的论述，乡镇

（街道）社工站建设从用人方式看大体可分为三类：直聘模式、外包模式和混合模式。 

笔者认为，直聘模式更多适用于社工机构不发达、但政府财力相对比较雄厚的地

区，采取直聘模式可以较为有效地缓解社工服务需求与社工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 

但由于是乡镇（街道）作为用人单位与社工签订劳动合同，而非以往项目制下由社

工机构派遣社工前往乡镇（街道）开展服务，因此，雇佣关系发生了变化，原先的社工

机构与社工之间的雇佣关系，在直聘模式中变成了乡镇（街道）与社工站社工之间的雇

佣关系。 

也就是说，在以往的项目制下，社工机构是雇主，在开展项目服务的过程中，社工

既受所属社工机构的管理，同时又受服务开展所在的乡镇（街道）管理，属于双重管理。

而现在，乡镇（街道）成了雇主，社工站社工作为雇员，只接受乡镇（街道）的单一管

理和直接安排。 

外包模式更多适用于社工机构较为发达的地区，虽然“运营机构”并不纯粹指的就是

社工机构，但既然称为社工站，社工机构肯定是主要参与者。 

然而，如果是由县级民政部门通过购买服务方式来实现乡镇（街道）社工站的运

行，由于多数地方县级社工机构数量较少、水平也不高，那么，县级民政部门就只能采

取三种方式来加以解决： 

一是仍然向本县现有的社工机构购买，如此则容易导致由于缺乏竞争而形成“独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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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影响乡镇（街道）社工站的服务质量供给； 

二是紧急培育本县社工机构、扩大本县社工机构数量，以增加服务供给，便于服务

购买，但社工机构的建立和发展都需要一定时间、经历一定的阶段，需要有实践的积累

和检验，是一个循序渐进而非一蹴而就的过程，如果仅仅为了便于购买服务而大量临

时拼凑搭建，必然造成水分偏高、“草台班子”流行，与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的初衷

相背离； 

三是向所属市或外市甚至外省社工机构购买。向外市或外省社工机构购买，从现

实角度看，由于受多重因素影响，困难重重，并不现实。 

而要向所属市的社工机构购买，则需要满足三个前提：所属市的社工机构数量较

多，社工机构对此有意愿或兴趣，社工机构在市区所承接的项目已不足以满足或支撑

其自身发展需求，需要开发新的业务增长点。 

混合模式则是上述两种模式的混合。这种模式对于全国大多数地方而言，是比较

可行的。 

因为，即便对于同一个省份来说，在不同区域之间，也存在着政府财力、社工机构

发展等方面的不平衡和不均衡现象，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采取最适合本地实

际的模式，这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 

二、乡镇（街道）社工站与社工机构的差异 

在笔者看来，乡镇（街道）社工站与社工机构之间，从宏观角度讲主要存在以下三

方面不同： 

其一，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不同。社工机构在民政部门登记，属于民办非企业，承接

的主要是政府购买服务，接受政府部门的监督和评估，但与此同时，其自身又是独立的

法人组织，因此，社工机构与政府部门之间，更多地是一种横向、合作关系。 

而乡镇（街道）社工站则是由政府部门设立，属于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制度化、正

规化成员之一，完全接受政府部门领导，完成政府部门布置和安排的任务，与政府部门

之间是一种纵向隶属关系。 

其二，管理关系不同。政府部门作为服务项目购买方，通过监督和考核评估对社工

机构行使间接管理权，同时，由于社工机构所承接的服务项目总要在某个单位或某一

区域内落地开展，因此，这些单位或区域管理者对其也有一定的管理权，至于具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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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展运行和机构内部的日常事务，则由机构自身进行管理。对于机构员工来说，机构

负责人是最高管理者，而乡镇（街道）社工站则有所不同。 

由于是政府部门直接设立，因此，政府部门对其行使的乃是直接管理权，同时，其

作为所属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正式成员，所属地的管理者对其拥有更多的管理权，

所属地管理者的评价和意见也会在对于乡镇（街道）社工站的考评中占有更多权重和

更大的比例。 

至于社工站的负责人，尤其是在直聘模式下，扮演的只是“委托管理人”角色，本质

上与社工站内的其他直聘员工一样，都是政府雇员，这一点，和社工机构负责人与员工

之间的雇主与雇员关系，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和差异。 

其三，服务内容不同。在现实中，尽管很多社工机构都是以承接民政部门招标的服

务项目为主，但也同时承接如司法、共青团、残联、医院、学校等部门和单位的招标购

买项目，服务内容较为广泛。相比之下，由于乡镇（街道）社工站为民政部门主导设立，

因此，其服务内容也以完成民政部门所部署和安排的任务为主，相对较为单纯。 

至于今后随着社工站的进一步发展，是否会在此之外，与其他部门和单位合作或

受这些部门和单位委托，开展更大范围和更多内容的服务活动，从而成为一个具有集

成性质的综合服务基台，则有待观察。 

但无论如何，至少在当下，甚至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乡镇（街道）社工站

还是以完成民政部门布置的任务为最高指向。 

三、乡镇（街道）社工站的“结构-功能”定位 

关于乡镇（街道）社工站的“结构-功能”定位问题，笔者认为，可以用“一纵四横”来

加以概括。 

所谓“一纵”，指的是在纵向上，可以建立由社会工作服务指导中心、社工站、社会

工作服务室（点）构成的三级体系。即： 

在市（县）层面建立社会工作服务指导中心，由民政局领导和管理，主要工作内容

包括：根据民政局部署和要求，向乡镇（街道）社工站布置和安排具体任务；对乡镇（街

道）社工站进行业务指导；对乡镇（街道）社工站进行督导；对乡镇（街道）社工站和

村（社区）社会工作服务室（点）开展人员培训；为乡镇（街道）社工站提供必要的业

务支持和工作援助；解决乡镇（街道）社工站无法解决的特殊个案；统筹、协调市（县）



社会工作学术                                                              零距社工站 www.cnsw.top 

4 

域范围内乡镇（街道）社工站间的合作和统一行动等。 

乡镇（街道）社工站由乡镇（街道）民政办管理，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协助民政办

完成工作任务；开展乡镇（街道）层面的业务活动；向村（社区）社会工作服务室（点）

进行任务分解；对村（社区）社会工作服务室（点）进行业务指导；对村（社区）社会

工作服务室（点）开展督导；为村（社区）社会工作服务室（点）提供业务支持和工作

援助；帮助村（街道）社会工作服务室（点）解决难以解决的特殊个案；统筹、协调下

辖村（社区）社会工作服务室（点）之间的合作和统一行动等。 

村（社区）设立社会工作服务室（点），接受乡镇（街道）社工站的工作安排和直

接指导，开展具体业务活动。 

所谓“四横”，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在工作内容上，乡镇（街道）社工站除了接受乡镇领导和管理，完成乡镇（街

道）民政办交办的基本任务外，还应充分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开展具有专业社会工

作性质的服务，从而与原先的兜底服务形成互补，构建起更加全面、优质和完善的服务

体系。 

事实上，在没有设立乡镇（街道）社工站之前，乡镇（街道）就已有大量的民政兜

底服务，设立社工站，不仅是为了弥补原先存在的一些短板和不足，令服务对象能够享

受到更多、更好的兜底服务，更是为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民生保障和民生服务事

业，深化民政服务供给，向服务对象提供更为全面、优质和完善的服务。 

因此，乡镇（街道）社工站应当在满足服务对象精神、心理、社会综合支持等需求

方面，更多地发挥作用，与兜底服务一道，共同构筑起一整套更加立体、更加全面、更

加完善的服务体系。 

二是在乡镇层面的多社联动上，乡镇（街道）社工站将扮演起“社会工作者”的主要

角色，成为乡镇层面多社联动中“社会工作者”的主要力量。 

乡镇（街道）社工站由政府部门设立，属于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内设

型”，是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体系的正式成员，在今后的乡镇（街道）社会治理过程

中，必将承担起更多责任和任务，因此，如何与多社联动中的其他成员建立起更为稳

定、紧密的互动和协同，如何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出更多和更为有效的

“深耕”“精耕”“细耕”功能与作用，将是乡镇（街道）社工站在实际运行、发展中长期面

临和需要深入探索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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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在与同一系统内的其他设置如乡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乡镇（街道）

养老服务中心等的关系上，由于乡镇（街道）社工站与这些设置之间，在服务对象、服

务内容等方面可能存在交叉、重合等情况，因此，需要在乡镇（街道）社工站和这些设

置之间进行充分地统筹与协调，做到既明确分工、做好各自工作，同时又能够相互配

合、协同联动，避免因交叉、重合而出现真空或矛盾甚至冲突的现象。要做到这一点，

可能就需要省级民政部门进行统一规划、设计和安排。 

四是在与非本系统的设置如乡村振兴工作队、街道文化站、乡镇综合文化站等的

关系上，需要乡镇（街道）社工站在平时工作中，积极与其展开联系、交流，主动连接、

沟通，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密切合作、相互协调、共同发力，为服务对象提供一

体化、整体化服务，令服务对象得到总合性的支持与帮助，使服务对象能有更多和更深

度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四、乡镇（街道）社工站人才的晋升激励 

需要指出的是，主管部门在出台乡镇（街道）社工站的建设方案后，应当进一步制

定关于乡镇（街道）社工站业务督导、人员培训、职业发展通道，以及对乡镇（街道）

社工站及其人员的考评和奖惩等方面的细则或办法作为配套，做好顶层设计、完善政

策和制度体系，从根本上推动和保障乡镇（街道）社工站的良性运行。 

其中，晋升激励尤为重要。人员的频繁流失和变更，不仅直接影响社工站的工作开

展和服务质量、服务水平，也极大地增加了用人成本，更有可能直接影响服务对象的观

感、印象和评价。这里的晋升激励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职业晋升通道设计。让社工看到希望，看到积极工作和做出有成效的工作对

于其自身职业发展和个人价值实现的意义，从而激励社工更加地投入工作。有了清晰

明确的目标，才会有强大的内驱力。 

相反，如果晋升通道缺失，无论社工如何努力都只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那么，

懈怠、敷衍、应付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同时，也必然会造成社工的高频流失，对社工

站自身的建设、运行和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二是晋升激励方式设计。笔者认为，依现实角度论，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在社工站

社工中进行星级划分，定期开展考核评比，每晋升一个星级，对应的薪资福利待遇也随

之有所提高，反之亦然；二是在每年的公务员招考和事业单位招考尤其是民政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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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中，拿出一定数量的名额，专门用于支持符合报考条件的社工站社工； 

三是在社工站社工中实行“类职级制”，即根据在社工站的工作年限划分出不同级别，

不同的级别对应不同的薪资和福利待遇水平，工作到相应的年限，经考评合格，即可享

受上一级别的薪资和福利待遇，以此提升社工从事岗位工作的安心度，增加社工稳定

性。 

（作者系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MSW 导师） 


